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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B_8A_E6_B3_95_E4_c46_538730.htm 一、投资损益确认的

特殊规定 1.会计处理投资企业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

益的份额时，应当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

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

认。 被投资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与投资企业不一

致的，应当按照投资企业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对被投资单

位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并据以确认投资损益。 投资企业的

投资收益，应当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等

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净损益进行调整后加以确

定。比如，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

公允价值为基础计提的折旧额或摊销额，相对于被投资单位

已计提的折旧额、摊销额之间存在差额的，应按其差额对被

投资单位的净损益进行调整，并按调整后的净损益和持股比

例计算确认投资损益。在进行有关调整时，应当考虑重要性

项目。如果无法可靠确定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

等的公允价值，或者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

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较小，以及其他原因导致无法

对被投资单位净损益进行调整，可以按照被投资单位的账面

净损益与持股比例计算确认投资收益，但应在附注中说明这

一事实及其原因。 2.税务处理如前所述，投资方应享有或应

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净损益份额，投资方不确认所得或损失。 

二、被投资方宣告分配的差异 1.会计处理按照权益法核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投资企业自被投资单位取得的现金股利或利



润，应区别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1）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

金股利或利润未超过已确认投资收益的，应抵减长期股权投

资的账面价值。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

借记“应收股利”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科

目。 （2）由于投资方以公允价为基础对被投资方的净损益

进行了调整，导致投资方确认的“投资收益”与投资后被投

资单位实现的账面净利润（或亏损）应由投资方享有份额的

金额不同。如果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大于

账面价，会导致“投资收益”小于被投资方账面净利润中本

企业享有的份额。因此，自被投资单位取得的现金股利或利

润超过已确认投资收益部分，但未超过投资以后被投资单位

实现的账面净利润中本企业享有的份额，应作为投资收益处

理。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按照应分得的

现金股利或利润金额，借“应收股利”科目，按照应分得的

现金股利或利润未超过账面已确认的投资收益的金额，贷“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科目，上述借贷方差额贷“投资收

益”科目。 （3）自被投资单位取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

已确认投资收益，同时也超过了投资以后被投资单位实现的

账面净利润中本企业按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部分，该部分

金额应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 2.税务处理权益法核算下的所

得税处理与成本法相同。只要是投资以后从被投资单位宣告

分配的金额（无论是否收到），投资方均应确认股息所得，

并按税法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或者补缴所得税（税率差）。

除非追加投资或者处置部分股权，否则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

成本不变，一律以初始计税成本确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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